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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制定、发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转载、使用本文件。 

 

前  言 

为确保产品认证活动符合 GB/T 27065 (ISO/IEC 17065)等相关标准要求，以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认

证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的要求，并向各方传达认证程序和要求，使各项认证相关活动得以规范有效开展，制

定本文件。 

本文件于 2018年 1月 9日首次发布（版本 1.0）。 

本文件修订记录： 

版本 修订时间 主要修订内容 

1.1 2021年 11月 1日 主要变化如下： 

(1)修改“表 1”中单元划分的相关表述； 

(2)修改“3.2.2 证明材料”中相关表述，增加条款“e”； 

(3)对“4.1.1 抽样原则”进行补充，并于原条款“4.1.2”进行合并； 

(4)对“表 3”人日数范围进行了补充； 

(5)对“附件 2产品描述”中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 

(6)对“7.4 抽样监督检测”进行了补充； 

(7)对“8. 复审”进行了补充。 

1.2 2025年 7月 22日 主要变化如下： 

(1)对认证申请与受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 3.3受理评审及 3.4制定认证计

划； 

(2)对产品检测进行了修订； 

(3)增加了智能家具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 

(4)将“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变更为“复核与认证决定”； 

(5)监督内容增加了原材料的符合性要求验证。 

1.3 2025年 9月 7日 (1)增加证书内容要求； 

(2)增加认证责任、技术争议与申诉要求。 

1.4 2026年 1月 29日 (1) 规则名称修订为《家具环保性能认证规则》； 

(2) 修改适用范围； 

(3) 修改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4) 增加抽样基数要求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QC）制定、发布。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

部分转载、使用本文件。 

本文件持续修订，请登录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网站（www.cqc.com.cn ）或产品认证业务在线申办系统

（www.cqccms.com.cn/cqc）获取最新版本。 

如对本文件的获取、内容、使用有疑问，可联系我中心客服（电话：010-83886666）或相关认证工程师。 

 

http://www.cq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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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家具类产品的环保性能认证。本规则不适用于婴幼儿及儿童家具环保性能认证。 

环保性能的定义： 

即有害物质限量，家具中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物质种类和浓度值的规定。 

注:主要包括甲醛释放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释放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

量、重金属含量、天然放射性核素等的规定。 

【来源：GB/T 28202-2020《家具工业术语》10.52 环保性能】 

2．认证依据标准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术规范》。 

3．认证模式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模式为：产品检测+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产品检测 

c. 初始工厂检查 

d. 复核与认证决定 

e. 获证后监督 

f. 到期换证 

产品检测可与工厂检查同时进行，也可在工厂检查前完成。 

4．认证申请与受理 

4.1．认证单元划分 

家具认证单元首先按家具主要部件的材质来划分产品系列，分为：木制家具系列、金属家具系列、软

体家具系列、竹制家具系列、藤制家具系列、塑料家具系列、其他材质家具系列，每个系列按照不同用途

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为不同的认证单元，详见附件 1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单元

划分方式。 

4.2．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认证委托人登录认证业务管理系统（www.cqccms.com.cn/cqc）选择相应产品类别、填写申请书并上

传有关资料。（有关表格可在系统中下载或联系认证工程师索取） 

4.2.1．申请资料 

a.正式申请书； 

b.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家具产品描述（PSF38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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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品牌使用声明（企业申报品牌或商标时）。 

4.2.2．证明资料 

a.认证委托人、制造商、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等（需要时）； 

b.认证委托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制造商）、进口商和生产者（制造商）

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满足要求的有效环评备案证明文件，或有效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一年内有效环境监测报告； 

d.产品彩色照片； 

e.智能家具的功能性描述文件（企业申报产品含智能家具时）； 

f.其他所需材料。 

4.3．受理评审 

CQC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信息进行评审，确认申请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CQC在两个工作日内处理申请，并向认证委托人反馈处理结果（受理、退回修改、不受理）。认证委

托人及时修改申请书。认证对象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时,不予受理。 

受理后，CQC在五个工作日内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评审，确认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

性。对于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 

补充完善申请信息及资料的时间不计入认证时间。 

4.4．制定认证计划 

受理后，CQC 根据确定的认证单元、依据标准和认证模式等情况，按照既定的认证方案（规则）开展

认证活动；或制定具体的《产品评价活动计划》并以通知认证委托人；或在另行签订的认证协议中附《产

品评价活动计划》。 

5．产品检测 

5.1．样品 

5.1.1．抽样原则和数量 

CQC 或其指定人员从该申请认证的单元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

括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取，抽样基数应不少于 2 件（套），并由申请方在封存样品后 10 个工作

日内将样品同相关资料性文件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 CMA 资质，检测项目参数应在

CMA 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 

按照优先抽取有代表性的产品的原则进行抽样，抽取的成品生产日期距离抽样日期应≤30天，详见表

1 抽样原则。 

表 1  抽样原则 

抽样数量 抽样原则 

原则上1个单元 1. 结构复杂＞简单，例如：板式家具/板木家具＞实木类家具； 



CQC51-381001-2018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规则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制定、发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转载、使用本文件。 

第 3 页 共 16 页 

抽取1件样品，

如CQC 5109-

2026《家具环保

性能认证技术规

范》4.3的标准

中有特殊要求，

则以标准要求的

数量为准。 

2. 关键原材料用量种类多＞用量种类少，例如：金属木制/塑料结构＞全金

属结构 

3. 环保风险高＞环保风险低，例如色漆＞清漆；溶剂型涂料＞水性涂料＞粉

末涂料；溶剂型胶粘剂＞水性胶粘剂＞本体型胶粘剂。 

如企业同一系列涉及多个认证单元，同一系列中生产工艺有差异，或原材料

有差异，或产品种类有差异，不允许多单元抽取同一产品或同一产品种类。

（例如：木制家具系列涉及漆膜工艺、饰面板（饰面刨花板、饰面中纤板、

饰面多层板等）工艺、产品种类（桌类、椅类、台类、床类、几类、架

类），抽样时，可抽取漆膜椅、饰面刨花板台、饰面中纤板桌等）。抽样人

员需依据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能标准及检测报告情况，在抽样单中标注清楚抽

样产品的检测标准。 

注：若因认证委托人/生产厂的原因不能按照以上原则抽样，则抽样人员应在

抽样单中予以说明。 

5.1.2 样品及资料处置 

检测结束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有关检测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检测机构有关规定处

置，认证委托人如需取回样品可与实验室联系办理。 

5.2．产品检测 

5.2.1．检测项目、要求及检测方法 

每个申请单元按照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术规范》中 4.1 规定的项目、要求及方法进

行试验。在每个系列的申请单元中，应至少选取一个单元的样品按照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

技术规范》4.3规定的项目、要求及方法进行试验。 

5.2.2．试验报告 

由 CQC 委托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并按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认证批准后，检测机构负责给认

证委托人和 CQC 各提供一份试验报告。 

5.2.3．检测时限 

检测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且确认无误算起。因检测项目不合格进行整改和重新检测的时

间不计算在内。 

5.2.4．判定 

当该单元检测项目符合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术规范》中 4.1 且该系列检测项目符合

4.3 要求时，判定产品检测合格。任一项目检测不合格时，如认证委托人继续认证，生产企业应在 3 个月

内完成整改，提交书面整改报告，CQC 重新安排人员进行产品抽样检测，其中与不合格项目无关联的项目

可不再检测。当产品抽样检测合格，则判定该产品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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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关键原材料/零部件要求 

关键原材料/零部件见附件 2 PSF381001.11家具产品描述。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应按照 CQC 5109-2026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术规范》中 4.2 规定的项目、要求及方法进行试验，检查员在工厂检查时，需根据

当年的合格供方名录中的原材料及制造商核查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并填写附件 3 工厂检查关键原材料及

零部件符合性验证表。该证明材料可以是产品检测报告（由具有 CMA 或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

的检测时间在 1 年以内，符合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术规范》4.2 要求的检测报告）或者

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的绿色/CCC/CQC 认证证书）。 

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的的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持证人

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供书面资料确认，如资料无法确认，可通过工厂检查和/或抽样检测确认，经CQC

批准后方可使用。 

6．初始工厂检查 

6.1．检查内容 

初始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检查应覆盖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6.1.1．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 003-2009《轻工纺织建材类产品环保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附件 4《家具环保性能

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进行检查。 

6.1.2．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每个系列至少抽取一个单元进行一致性核

查，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等所标明的产品名称、所用材质、种类及智能部件的种类、功能应与申请信息或

产品描述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智能家具）的智能功能应与产品说明书描述的智能功能和企业在 CQC提交的智能功能

性描述文件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原材料/智能部件应与产品描述中一致。 

6.2．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工厂检查可与产品检测同时进行，也可在产品检测后完成。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测结束后一年

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测。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工厂检查现场

人·日数根据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具体人·日数见表 2。 

表 2 初始工厂检查/监督检查人·日数 

 

生产规模 

人日数 

认证单元数 

200人及以下 201人-500人 501人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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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单元或 2个同系列单元 4/2 5/2.5 6/3 

2个不同系列单元或 3 个单元及以上 5/3 6/3.5 7/4 

 

6.3．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

项时，工厂应在 4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采取现场验证、书面验证等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

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7．复核与认证决定 

7.1．复核 

CQC 对认证相关的所有信息和合格评定活动（申请资料评审、产品检测、工厂检查）过程及结论进

行评价，给出是否符合认证要求的结论。 

7.2．认证决定 

复核后，CQC 根据复核结论做出是否批准认证的决定。 

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批准认证，准予出具证书、许可使用认证标志；不符合认证要求的，终止认证，

并告知认证委托人；终止认证后如继续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7.3．认证时限 

受理认证申请后，产品检测时限见 5.2.3，工厂检查时限按实际发生时间计算（包括安排及执行工厂

检查时间、整改及验证时间）。产品检测和工厂检查完成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 30天内颁

发认证证书。 

7.4．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测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或整改不通过，CQC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

要继续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8．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监督抽样。 

8.1．监督检查 

8.1.1．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生产企业应在初始工厂检查结束 12个月内接受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

过 12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QC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可能影响产品符

合性或一致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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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监督检查现场人日 

具体人·日数见数见表 2。 

8.1.3．监督检查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的监督检查和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CQC根据 CQC/F 003-

2009《轻工纺织建材类产品环保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附件 4《家具环保性能认证工厂质量控制

检测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2、5、6、7、11及 CQC标志和认证证书的使用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

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三年内应覆盖 CQC/F 003-2009中规定的适用的所有项目。另外，前

次工厂检查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内容。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相同。 

监督时应按 5.3中要求对企业该年度合格供方名录中制造商的原材料核对其证明材料并填写附件 3 

工厂检查关键原材料及零部件符合性验证表，如不能提供有效符合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

术规范》4.2要求的证明材料，检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 

8.1.4．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

符合项时，工厂应在 4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采取现场验证、书面验证等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

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8.2．监督抽样 

年度监督时对获证产品实施抽样检测，从每个产品系列中抽取代表性的成品样品 1个，抽样方式同

5.1，检测项目、要求及检测方法依据 5.2进行；如工厂能提供检测时间在 1年内，由具有 CMA资质的检

测机构提供的，符合 CQC 5109-2026《家具环保性能认证技术规范》要求的检测报告，可免除该产品系列

的监督抽样检测（上年度的抽样检测报告不在此范围之内）。如现场抽不到样品，则安排 20日内重新抽

样，如仍然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证书。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 CMA资质，检测项目参数应在 CMA资质认

定能力附表内。 

8.3．监督结果评价 

CQC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测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检

查不通过或监督检测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9.3规定处理相关认证证书。 

9．认证证书 

决定出具证书的，按认证单元向认证委托人出具产品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委托人/制造商/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2）认证产品名称和规格型号等； 

（3）认证依据； 

（4）认证模式； 

（5）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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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证机构名称； 

（7）证书编号； 

（8）其他需要标注的内容。 

认证委托人应按《产品、服务认证认证证书使用要求》规定的要求正确使用证书。 

9.1．认证证书的保持 

9.1.1．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9.1.2．认证产品的变更 

9.1.2.1．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涉及质量或环保性能的设计、结构参数、明示标准（含年代号）、关键

原材料/零部件发生变更时，及 CQC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提出变更申请。 

9.1.2.2．变更程序 

见本规则 4中适用程序。 

9.1.2.3．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提供的资料不能确认是否可以变

更，可安排检测和/或工厂检查，检测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

品检测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9.2．认证证书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9.2.1．认证范围的扩大 

9.2.1.1．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获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时，应提交申请（新申请或变更申

请）。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产品检测的主检产品为扩展的基础型号。 

CQC 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申请材料不能确认

与原产品的一致性时，可针对扩展产品的差异进行补充检测。评价合格后，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 

9.2.1.2．新单元的扩大认证 

新单元扩大认证时，应按正常程序提交认证申请书及相关资料。CQC受理后，对申请产品进行抽样，

申请方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检测。 

与获证产品产自同一生产场地、同一系列的新单元产品申请认证时，不再进行现场的工厂检查。 

增加与获证产品产自同一生产场地、不同系列的新单元产品申请认证时，工厂检查人日数为 2人日，

与监督检查同时进行时，在监督检查基础上 1人日。 

https://www.cqc.com.cn/www/chinese/c/2025-08-12/599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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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新生产场地的扩大认证 

当获证产品增加一个新的生产场地时（含工厂搬迁），应按正常程序提交认证申请书及相关资料，

CQC 受理后，对新生产场地按 6中的要求进行初始工厂检查，新生产场地生产的已获证（或与已获证产品

为同一单元）产品应按 8.2的要求进行抽样检测，如关键部件与原获证产品不一致时，应按 5.3中的规定

进行备案。 

9.2.2．认证范围的缩小 

9.2.2.1．认证单元的缩小 

CQC 撤消/注销并收回该认证单元认证证书，或更改（减少）同一张证书所覆盖的产品型号。 

9.2.2.2．生产场地的缩小 

CQC 撤消/注销并收回所有该生产场地生产的各认证单元认证证书。 

9.3．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产品、服务认证认证证书使用要求》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规定或

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CQC 应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

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 CQC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QC提出恢复申请，

CQC 按《CQC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销、注销的条件和要求》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QC

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0．证书到期换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届满前 6个月内提出认证委托。 

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年度监督结果合格的，CQC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11．认证标志的使用 

11.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应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11.2．认证标志的施加 

证书持有者应按《产品认证标识（标志）通用要求》申请备案并按照办法的规定来加施认证标志。如

果采用标准规格标志，应加施在获证产品本体的显著位置；如果采用印制、模压标志，应加施在获证产品

的铭牌或本体的显著位置；本体不能加施标志的，将标志加施在产品的最小包装及随附文件中。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需在获证产品上加施认证标志的，认证委托人应按 CQC 规定的方式申购标准规格认证标志，或申办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标志使用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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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有关规定收取。 

认证委托人按认证系统中《交费通知》要求，或按认证协议约定及时支付认证费用。 

13．认证责任  

CQC对其做出的认证结论负责。 

检测机构应对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负责。 

CQC及其所委派的工厂检查员应对工厂检查结论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对其所提交的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4．技术争议与申诉 

认证委托人提出的申诉、投诉和争议按照 CQC的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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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家具环保性能认证单元划分方式 

表 1-1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单元划分表 

产品系列 认证单元 产品名称/型号 

木制家具

系列 

木制居室家具/木制智能居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餐厅家具/木制智能餐厅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办公家具/木制智能办公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教学家具/木制智能教学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宾馆家具/木制智能宾馆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公共场所家具/木制智能公共场所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实验室家具/木制智能实验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公寓家具/木制智能公寓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户外家具/木制智能户外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医用家具/木制智能医用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厨房家具/木制智能厨房家具 橱柜类、台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卫浴家具/木制智能卫浴家具 台盆柜、置物柜（架）、储物柜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木制适老家具/木制智能适老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单层床类 

其他木制家具/其他木制智能家具 按实际产品型号 

金属家具

系列 

金属密集移动书架（包括手动和电动） 手动密集架、电动密集架 

钢制柜（包括架）/智能钢制柜 货柜、货架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居室家具/金属智能居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餐厅家具/金属智能餐厅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办公家具/金属智能办公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教学家具/金属智能教学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宾馆家具/金属智能宾馆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公共场所家具/金属智能公共场所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实验室家具/金属智能实验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公寓家具/金属智能公寓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户外家具/金属智能户外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医用家具/金属智能医用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厨房家具/金属智能厨房家具 橱柜类、台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卫浴家具/金属智能卫浴家具 台盆柜、置物柜（架）、储物柜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金属适老家具/金属智能适老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单层床类 

其他金属家具/其他金属智能家具 按实际产品型号 

软体家具

系列 

沙发/智能沙发 全皮沙发、皮沙发、人造革沙发、布艺沙发、布革沙发 

床垫/智能床垫 弹簧软床垫、棕纤维弹性床垫、发泡型床垫 

软体床/智能软体床 布艺软体床、皮革软体床、其他软体床 

软体椅/智能软体椅 办公椅，会议椅，影剧院座椅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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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认证单元 产品名称/型号 

适老沙发/智能适老沙发 全皮沙发、皮沙发、人造革沙发、布艺沙发、布革沙发 

适老床垫/智能适老床垫 弹簧软床垫、棕纤维弹性床垫、发泡型床垫 

其他软体家具/其他智能软体家具 按实际产品型号 

竹制家具

系列 

竹制居室家具/竹制智能居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餐厅家具/竹制智能餐厅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办公家具/竹制智能办公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教学家具/竹制智能教学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宾馆家具/竹制智能宾馆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公共场所家具/竹制智能公共场所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公寓家具/竹制智能公寓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户外家具/竹制智能户外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竹制卫浴家具/竹制智能卫浴家具 台盆柜、置物柜（架）、储物柜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其他竹制家具/其他竹制智能家具 按实际产品型号 

藤制家具

系列 

藤制居室家具/藤制智能居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餐厅家具/藤制智能餐厅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办公家具/藤制智能办公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教学家具/藤制智能教学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宾馆家具/藤制智能宾馆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公共场所家具/藤制智能公共场所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公寓家具/藤制智能公寓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户外家具/藤制智能户外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藤制医用家具/藤制智能医用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其他藤制家具/其他藤制智能家具 按实际产品型号 

塑料家具

系列 

塑料居室家具/塑料智能居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餐厅家具/塑料智能餐厅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办公家具/塑料智能办公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教学家具/塑料智能教学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宾馆家具/塑料智能宾馆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公共场所家具/塑料智能公共场所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实验室家具/塑料智能实验室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公寓家具/塑料智能公寓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户外家具/塑料智能户外家具 柜类、桌台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医用家具/塑料智能医用家具 柜类、桌台类、床类、椅凳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厨房家具/塑料智能厨房家具 橱柜类、台类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塑料卫浴家具/塑料智能卫浴家具 台盆柜、置物柜（架）、储物柜或其他具体名称型号 

其他塑料家具/其他塑料智能家具 按实际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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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认证单元 产品名称/型号 

其他家具

系列 
具体单元名称（材质+用途） 按实际产品型号 

注：所有其他单元需明确具体单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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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PSF381001.11家具产品描述 

申请编号： 

认证委托人名称： 

认证单元名称： 

产品名称/型号： 

商标： 

一、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备案清单 

原材料/零部件类别 原材料/零部件名称 规格/型号 适用部位 制造商（全称） 

人造板/藤材/竹制胶合板     

纺织面料     

石材/人造石     

皮革面料     

塑料材料     

胶粘剂     

木

器

涂

料 

溶剂型木

器涂料 

清漆     

色漆     

辐射固化

涂料 

清漆     

色漆     

水性涂料 
清漆     

色漆     

粉末涂料     

木材    / 

金属材料     

智能总成或电气部件     

其他     

注：原材料/零部件类别选择适合申请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填写，应列出每种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的所有

制造商。 

二、其他材料（附后） 

a. 原材料/零部件试验报告：具体要求见下表；CCC证书（如关键原材料涉及 CCC产品）； 

b. 智能家具产品中的电子、电气、电机等部件须提供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材料，或安全/质量检

测合格证明；（如 CCC证书等） 

表 2-1  原材料环保性能检测项目、要求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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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人造板 甲醛释放量，mg/m³ ≤0.10 GB 18580-2017 

石材 放射性 IRa≤0.7，Ir≤1.0 GB/T 38724-2020 

纺织面

料 
甲醛含量，mg/kg 

沙发纺织面料≤60 

GB/T 2912.1-2009 软体床及软床垫纺织面料≤50 

其他家具纺织面料≤70 

皮革 

偶氮染料 不得检出 
GB/T 19942-2019或

GB/T 40904-2021 

游离甲醛含量，mg/kg ≤60 
GB/T 19941.1-2019或

GB/T 19941.2-2019 

气味 ≤3级 QB/T 2725-2005 

涂料 符合 GB 18581-2020中的要求 GB 18581-2020 

胶粘剂 
溶剂型或水性胶粘剂 符合 GB 18583-2008中的要求 GB 18583-2008 

热熔胶 符合 GB 33372-2020中的要求 GB 33372-2020 

智能件

（电气

或电子

设备类

别） 

电气安全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符合 GB 4706(所有适用部分)

的要求 
GB 4706(所有适用部分)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

通信技术设备 
符合 GB 4943.1的要求 GB 4943.1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 
符合 GB 7000(所有适用部分)

的要求 
GB 7000(所有适用部分) 

电磁兼容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符合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和 GB/T 

17625.2 的要求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和

GB/T 17625.2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

通信技术设备 

符合 GB/T 9254.1、GB/T 

9254.2、GB 17625.1和 GB/T 

17625.2 的要求 

GB/T 9254.1、GB/T 

9254.2、GB 17625.1和

GB/T 17625.2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 

符合 GB/T 17743、GB/T 

18595、GB 17625.1和 GB/T 

17625.2 的要求 

GB/T 17743、GB/T 

18595、GB 17625.1和

GB/T 17625.2 

 

三、认证委托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原材料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产品获证后，

如果关键原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 的认可，不会擅自

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本组织保证使用证书及标志的获证产品只配用经 CQC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 

 

 

认证委托人（公章）：                  

http://www.baidu.com/link?url=MtmzP0BuNuUDcIEpgY7SdsC7Uk383UbJ8BUt9yBLu4pl30-xxegCZ8ogEdhdsJXtKpHhn4rGvp9YtD1dt4gY-BenrO4mH7ZdjkDhmqHsz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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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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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工厂检查关键原材料及零部件符合性验证表》 

 表 3-1 工厂检查关键原材料及零部件符合性验证表 

原材料/零部件类别 
原材料/零

部件名称 

制造商（全

称） 
检测项目及要求 

验证结

果 
验证依据 

人造板/ 藤材 / 竹制胶合

板 
  

甲醛释放量，mg/m³≤

0.10 
  

纺织面料 

  

甲醛含

量，

mg/kg 

沙发纺织面料

≤60 
  

  

软体床及软床

垫纺织面料≤

50 

  

  
其他家具纺织

面料≤70 
  

石材/人造石   
放射性，IRa≤0.7，Ir

≤1.0 
  

皮革

面料 

真皮   

偶氮染料  不得检出   

游离甲醛含量，mg/kg

≤60  
  

气味 ≤3级   

人造革   

偶氮染料  不得检出偶

氮染料  不得检出 
  

游离甲醛含量，mg/kg

≤60  
  

气味 ≤3级   

胶粘

剂 

溶剂型或水性胶粘

剂 
  

符合 GB 18583-2008中

的要求 
  

热熔胶   
符合 GB 33372-2020中

的要求 
  

木器

涂料 

溶剂型木

器涂料 

清漆   

符合 GB 18581-2020中

的要求 

  

色漆     

辐射固化

涂料 

清漆     

色漆     

水性涂料 
清漆     

色漆     

粉末涂料     

智能

件

电气

安全 

家用和类似

用途电器 
  

符合 GB 4706(所有适用

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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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或

电子

设备

类

别） 

音视频、信

息技术和通

信技术设备 

  符合 GB 4943.1的要求   

电气照明和

类似设备 
  

符合 GB 7000(所有适用

部分)的要求 
  

电磁

兼容 

家用和类似

用途电器 
  

符合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和

GB/T 17625.2的要求 

  

音视频、信

息技术和通

信技术设备 

  

符 合 GB/T 9254.1 、

GB/T 9254.2 、 GB 

17625.1 和 GB/T 

17625.2 的要求 

  

电气照明和

类似设备 
  

符合 GB/T 17743、GB/T 

18595、GB 17625.1 和

GB/T 17625.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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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 

表 4-1 家具环保性能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 

  检测项目  确认检验 出厂检验 备注 

主要尺寸 1次/一年 √  

形状位置偏差 1次/一年   

用料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木工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  

涂饰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 

 

 

结构要求 1次/一年   

理化性能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力学性能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有害物质限量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阻燃性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软面包覆要求 1次/一年 √ 宾馆家具 

灰底材料试验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漆艺类 

金属构件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  

注塑件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  

木制构件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  

底脚平稳性 1次/一年   

木材含水率 1次/一年   

铺垫料安全卫生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后 

  

缝纫和包覆 1次/一年 √  

标示说明 1次/一年 √  

摩擦声 1次/一年   

邻边垂直度 1次/一年   

面料外观要求 1次/一年 √  

芯料卫生要求 1次/一年或变更主要原材料  

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

血型链球菌、绿脓杆菌等）除

外 

注:  

1）以上检验的具体项目可根据产品特点选择实施； 

2）出厂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检验； 

3）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检验，是对产品设计及生产工艺、生产过程控制进行全面

考核的检验； 

4）确认检验的方法应执行标准的规定，如果生产厂不具备确认检验设备，可委托有能力的检验机构进行

检验； 

5）标识“√”的表示必检项目。 

 


